
高昌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高区_市监药处罚〔2023_〕 57_号

2023年6月12日，吐鲁番市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

当事人： 吐鲁番市高昌区恰特喀勒乡卫生院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事业单位法人证书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XXXXXX

住所(住址): 吐鲁番市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恰特喀勒村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、经营者): XXXXXX

身份证件号码： XXXXXX

吐

鲁番市高昌区恰特喀勒乡卫生院检查时在该院门诊楼一楼

检验科生化室发现在DURUI CS-1200生化机R1试剂存放槽内

有已开封并有剩余液体的碱性磷酸酶测定试剂盒(注册证编

号：吉械注准20172400262;生产批号20220613;生产日期

20220613;失效日期20230612,储存条件2℃-8℃;生产地址：

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云河街95号)1个；在R2试剂存放

槽内有已开封并有剩余液体的碱性磷酸酶测定试剂盒(注册

证编号：吉械注准20172400262;生产批号20220613;生产旦

期20220613;失效日期20230612,储存条件2℃-8℃;生产地

址：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云河街95号)1个；在生化室

内东南侧冷藏箱倒数第二层存放有碱性磷酸酶测定试剂盒

R1(注册证编号：吉械注准20172400262,生产批号20220613;

生产日期20220613;失效日期20230612,储存条件2℃-8℃;

生产地址：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云河街95号)2个。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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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
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

械注册证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，对

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责任人员，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，

并处所获收入30%以上3倍以下罚款，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医
疗器械生产经营活动”第三项“经营、使用无合格证明文件、

过期、失效、淘汰的医疗器械，或者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

器械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

参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规定(试行)》第十七条“第四项”综合裁量原则和积极

配合调查的情形，本局决定给予吐鲁番市高昌区恰特喀勒乡

卫生院如下处罚：1.责令改正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行为；2.

没收涉案过期医疗器械货值540元；3.没收违法所得21元；

4.对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行为罚款人民币20000.00元。以

上罚没款共计20021.00元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
旦内向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吐鲁番市高昌区人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到工商

銀行(吐鲁番市高昌区财政局国库科：300XXXXXXXXXXX928)。
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
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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